洛隆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洛隆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切实加强土地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城镇地价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城镇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2024〕45号）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27号)等有关规定，我县组织开展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该更新成果已县委县政府会议研究同意，并通过昌都市自然资源局委托西藏自治区不动产登记代理与土地估价行业协会组织审查验收，现予以公布。
《洛隆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正式实施。2019年版《洛隆县城区及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报告》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1.洛隆县城镇基准地价内涵与结果表
      2.洛隆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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